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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SHENJI GROUP KUNMING MACHINE TOO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300)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的「對外擔保公告」，僅供參閱。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8 年 1 月 12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鶴先生, 張曉毅先生, 彭梁鋒先生; 

非執行董事: 劉春時先生, 夏長濤先生, 康軍先生, 吳育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納超洪

先生, 遲毅林先生, 金梅女士, 田瑞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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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 600806 /H300            证券简称： *ST 昆机           编号：临 2018-004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为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公司拟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在中国进

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我公司位于杨

林工业园区南北干道东侧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昆明市房权证嵩明县字第 20141352

号】、位于杨林工业园区南北干道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嵩国用（2012）第

1474号、使用权类型：出让】、杨林工业园区空港大道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

嵩国用（2014）第 927号、使用权类型：出让】设定抵押，为沈机集团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上述连带担保及抵押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二）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担保属于大额关联担保，其最终目的是在我公司亏损、资信下降、银行授信

压缩的情况下，与银行协商进行的授信主体变更事项。通过为沈机集团在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并向其借入同等金额的款项，以保证我公司持续发展。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利益损失，有

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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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沈机集团自身的风险控制需求，需要我公司为其转借款项而向进出口银行

申请的同等金额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抵押担保，属于其风险控制措施，从而

导致本关联担保情况的发生。故需依照相关上市规则对此事项进行审议，并履行相应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金： 155,648 万元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8号 

公司简介：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统及机械设备制造；国内一般商业贸易，技术贸易；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用等级：A+ 

3）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二）沈机集团持有本公司 25.08%股份，为本公司现时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8%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主要指标 截止 2017 年 10 月 2016 年 

营业收入    4,017,437.02     7,993,742.44  

净利润   -1,372,859.90    -1,676,469.53  

总资产   38,375,518.93    37,171,179.41  

净资产    2,732,584.62     3,762,531.17  

流动负债   28,599,154.17    25,493,342.06  

总负债   35,642,934.31    33,408,648.23  

http://ditu.google.cn/maps?hl=zh-CN&source=hp&q=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7甲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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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沈机集团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同时，以我公司位于杨林工业园区南北干道东侧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

昆明市房权证嵩明县字第 20141352 号】、位于杨林工业园区南北干道东侧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证号：嵩国用（2012）第 1474号、使用权类型：出让】、杨林工业园区空港大

道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嵩国用（2014）第 927号、使用权类型：出让】设

定抵押，为沈机集团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标的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上述连带担保及抵押担保总

金额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利率水平不高于沈机集团进出口银行借款利率。该担保具有持

续性和完全的效力，直至“被担保债务”得到全部清偿为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沈阳机床集团提供担保公平、公正、公开，是沈机集团为公

司提供融资支持，有利于公司的运营发展，且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条款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和整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本次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进行了事前、事后审核，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担保事项以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我们一致认可上述议案涉及的担保事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本次公司为沈机集团提供担保公平、公正、公开，是沈机集团为公司提供融资支持，

有利于公司的运营发展，并且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整体股

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正常经营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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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12日 

 


